臺北市文山區萬芳國民小學113學年度校內英語文競賽辦法
                                                              
壹、依據：教務處重點工作推動事項。
貳、目的：
1、 引起學生學習英語興趣，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核心素養。
2、 提供學生多元展能發揮舞臺，表現語文教育學習成效。
3、 選拔優秀選手代表本校參加北市語文競賽，為校爭光。
叁、英語文競賽：
  一、參加對象:
    (一)英語歌唱表演賽：本校三年級學生，以團體表演方式進行。
    (二)英語讀者劇場：本校四年級學生，經老師推薦，每班8名以上。
    (三)英語演說：本校五年級學生，經老師推薦，每班1~3名。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4年3月4日止。
  三、競賽內容規定：
	競賽項目
	內容規定

	英語歌唱
表演賽
	1.自行選定歌曲，必須含英語元素。呈現方式不拘，得以原曲、改編、結合口說等方式呈現。 
2.以班級為單位進行表演賽。 

	英語讀者
劇場
	1.由老師帶領學生閱讀文本，充分討論以理解文本意涵，進而討 
  論發想演繹方式。文本可自行擇選文本、改編現成文本或自創 
  文本。 
2.競賽隊伍無論自行選擇、改編或自創文本，需確認絕無侵害任 
  何他人之著作權或任何其他權利之情事，如有侵害他人著作權 
  之情事，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並撤銷參賽資格或獲獎資格，其 
  已發給之獎狀予以追回。 
3.比賽時，各隊成員以生活對話方式呈現，並請攜帶文本上臺， 
  每位學生皆須充分表述。 
4.比賽時禁止使用文具、道具（如假髮、頭巾、帽子、彩帶、響 
  板等）、舞臺背景與配樂，服裝不列入評分。

	英語演說
	1.自行選定題目，報名時須繳交題目及綱要。
2.比賽內容以貼近生活經驗為優。


  
  四、注意事項與評分標準
    (一)英語演說注意事項
      1.參賽員於比賽前抽定出賽先後順序，未到抽籤者由師長代抽。競賽員比賽應依次序上臺比賽。報到後進入預備席就座，靜候呼號，在準備時間內，可參閱資料。
      2.每位競賽員上臺時應先表明號次。                                                        
      3.聞呼號後，應即登臺，如超過一分鐘不上臺者，即以棄權論。                                                            
      4.演說參賽人員上臺比賽，當比賽至第3分鐘結束時，將聞鈴聲一響（--），至第3分30秒結束時，將聞鈴聲二響（----），應即下臺。
      5.已報名者，若因病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不能參賽時，得於競賽前日中午十二時前更換參賽者，惟須說明原因，如原因充分始得更換選手。
    (二)讀者劇場注意事項
      1.參賽班級於比賽前抽定出賽先後順序，未到抽籤者由師長代抽。
      2.讀者劇場參賽人員上臺比賽，當比賽至第4分鐘結束時，將聞鈴聲一響（--），至第5分鐘結束時，將聞鈴聲二響（----），應即下臺。
      3.讀者劇場參賽人員可先進行表演前布置準備，就定位開口時才開始計時。                                                                          
    (三)評分標準
	競賽項目
	評分標準

	英語歌唱
表演賽
	1.技巧及風格：占50％。 
2.音色：占20％。
3.儀態：占20％。
4.團隊合作：占10％。

	英語讀者
劇場
	1.發音、語調及流暢性：占百分之55。
2.創意表現：占百分之10（僅限聲音部分）。
3.團隊合作：占百分之15。
4.劇本內容：占百分之15。
5.上下臺及觀賞秩序：占百分之5。
6.時間：每組限3至5分鐘，超過或不足時，每半分鐘扣總平均分數一分，未足半分鐘者以半分鐘計。
7.可使用道具，但不予計分，請勿安排背景音樂。

	英語演說
	1.語音（聲、韻、調、語調）：占百分之45。
2.內容（思想、結構、詞彙）：占百分之45。
3.儀態（儀容、態度、表情）：占百分之10。
4.時間：每人限3至4分鐘，超過或不足時，每半分鐘扣總平均分數一分，未足半分鐘者以半分鐘計。


  五、競賽日期時間地點：
	競賽項目
	日期與時間
	地點

	英語歌唱表演賽
	114年5月22日晨光時間(兒童朝會)
	活動中心三樓

	英語讀者劇場
	114年5月15日(四)第三、四節課
	音樂廳

	英語演說
	114年5月8 日(四)第五、六節課
	視聽教室



  六、獎勵
    (一)得獎人員於兒童朝會時頒發獎狀乙幀，以茲鼓勵
    (二)參賽選手中擇優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多語文學藝競賽。
   
  七、其他
      為維護競賽品質，英語讀者劇場及英語演說比賽，競賽場地除競賽員、評審老師及工作人員外，不開放家長入場。

  八、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辦理，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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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區萬芳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校內英語文競賽辦法                                                                     壹、依據： 教務處重點 工作 推動事項 。   貳、目的：   一、   引起學生學習英語興趣 ， 提升學 生 英 語 學習 核心素養。   二、   提供學生多元展能發揮舞臺，表現語文教育學習成效。   三、   選拔優秀選手代表本 校 參加 北市 語文競賽，為 校 爭光。   ? 、英語文競賽：      一、參加對象 :        ( 一 ) 英語歌唱表演賽 ： 本校 三 年級學生， 以團體表演方式進行。        ( 二 ) 英語讀者劇場 ： 本校四 年級學生 ，經老師推薦 ， 每班 8 名以上。        ( 三 ) 英語演說 ： 本校 五年級學生 ，經老師推薦，每班 1 ~3 名。       二、 報名日期： 即日起 至 114 年 3 月 4 日止。      三、競賽 內容規定 ：  

競賽項目  內容規定  

英語 歌唱   表演賽  1. 自行選定歌曲 ，必須含英語元素。 呈現方式不拘，得 以原曲、 改編、結合口說等 方式呈現 。     2. 以班級為單位進行表演賽 。    

英語 讀者   劇場  1. 由老師帶領學生閱讀文本，充分討論以理解文本意涵，進而討        論發想演繹方式。文本可自行擇選文本、改編現成文本或自創        文本。     2. 競賽隊伍無論自行選擇、改編或自創文本，需確認絕無侵害任        何他人之著作權或任何其他權利之情事，如有侵害他人著作權        之情事，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並撤銷參賽資格或獲獎資格，其        已發給之獎狀予以追回。     3. 比賽時，各隊成員以生活對話方式呈現，並請攜帶文本上臺，        每位學生皆須充分表述。     4. 比賽時禁止使用文具、道具（如假髮、頭巾、帽子、彩帶、響        板等）、舞臺背景與配樂，服裝不列入評分。  

英語演說  1. 自行選定題目 ，報名時須繳交題目及綱要。   2. 比賽內容以貼近生活經驗為優。  

    

